
校園性別事件防治宣導

長庚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



法規依據

• 民國91年施行
• 適用範圍：工作環境

• 適用對象：受僱者或求

職者

• 目的：保障工作權

• 申訴機關：雇主

• 民國93年施行
• 適用範圍：教育環境

• 適用對象：事件發生時

• 一方為學生，另一方為

• 教職員工生或校長

• 目的：保障受教權

• 申訴機關：事件發生時行

為人所屬學校

• 民國95年施行
• 適用範圍：公共場所

• 適用對象：非屬性工法

與性平法之對象

• 目的：保障人身安全

• 申訴機關：申訴時行為

人所屬機關或警察局



一、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，任何人以性要求、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

為，對其造成敵意性、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，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

嚴、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。

二、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、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

詞或行為，作為勞務契約成立、存續、變更或分發、配置、報酬、考績、陞

遷、降調、獎懲等之交換條件。

何謂性騷擾-性工法
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2條



何謂性騷擾-性騷法

指性侵害犯罪以外，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，且有下

列情形之一：

一、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，或以歧視、侮辱之言行，或以他法，而有損害他人人

格尊嚴，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、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，或不當影響其工

作、教育、訓練、服務、計畫、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。

二、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，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、喪失或減損其學習、工

作、訓練、服務、計畫、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。

性騷防治法第2條



常見可能性騷擾樣態
• 上下打量或盯著他人身體 (例：盯著胸部或下體看)
• 故意碰觸他人隱私部位

• 偷窺、偷拍、散布性私密資訊

⚠️恐涉《刑法》第315條（妨害秘密罪）
• 暴露生殖器，或在他人面前自慰

• 評論他人身材(例：我就喜歡你這種胖嘟嘟的很可愛)
⚠️即使是玩笑語氣、稱讚口吻都可能造成對方傷害

• 嘲笑性別特質(例：穿這樣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啊、男生化妝好噁)
• 開黃腔/探問性隱私
• 跟蹤騷擾



常見可能性騷擾樣態

• 用成績、獎懲交換性好處(例：出來吃飯我給你考古題)
• 因拒絕性要求而打壓對方(例：不來我就當掉你)

• 群組傳性暗示貼圖或GIF
• 拿學生開性別玩笑(例：歐你這樣怎麼嫁人啦)
• 聽起來像善意，其實可能是性別歧視...
(例：妳這麼漂亮怎麼會單身？長的漂漂亮亮的當門面剛好/

養家本來就是男人的責任 / 這麼會照顧人，是女生就好了) 



校園性別事件



校園性別事件

有下列事件之一

1.性侵害
2.性騷擾
3.性霸凌
4.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
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

業倫理行為

人物

事件雙方當事人

一方為學生，

另一方為教職員工

生或校長



校園性別事件
• �性侵害：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。
• �性騷擾: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，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：

1.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，從事不受歡迎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言詞或行為，
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、學習、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。

2.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，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、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
有關權益之條件者。

• �性霸凌：指透過語言、肢體或其他暴力，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、性別
特質、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、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。

• �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行為：
指校長或教職員工與未成年學生發展親密關係，或利用不對等之權勢關係，

於執行教學、指導、訓練、評鑑、管理、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，

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，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。



教職員之防治責任



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

• §22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或工友知悉疑似校園性別事件者，應於24
小時內向學校(校安中心)通報。

• §43若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或工友未於24小時內進行通報或偽造、
變造、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騷擾、性霸凌、校長或教職員工違

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事件之證據者，可以處以新台幣三萬元

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。

• §44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或工友違反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之通報規
定，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；或偽造、變造、湮滅或隱匿他人所

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者，應依法予以解聘或免職。

知悉疑似、馬上通報、不用判斷、保護自己

知悉通報責任



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

• §12學校應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，尊重及考量學生與教職員工之
不同性別、性別特質、性別認同或性傾向，並建立安全之校園空間。

• §14學校不得因學生之性別、性別特質、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給予教
學、活動、評量、獎懲、福利及服務上之差別待遇。但性質僅適合特

定性別、性別特質、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者，不在此限。學校應對因性

別、性別特質、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處於不利處境之學生積極提供協

助，以改善其處境。

• §15學校應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，並提供必要之協助。

維護學習環境與資源



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

• §18學校之課程設置及活動設計，應鼓勵學生發揮潛能，不得因性
別而有差別待遇。大專校院應廣開性別研究相關課程。

• §19學校教材之編寫、審查及選用，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；教
材內容應平衡反映不同性別之歷史貢獻及生活經驗，並呈現多元

之性別觀點。

• §20教師使用教材及從事教育活動時，應具備性別平等意識，破除
性別刻板印象，避免性別偏見及性別歧視。教師應鼓勵學生修習

非傳統性別之學科領域。

把關課程、教材與教學



《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》

• §6教職員工於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、執行業務及人際互動時，應尊重多元
性別差異，消除性別歧視。

• §8校長或教職員工與未成年學生，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，不得
發展以性行為或情感為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；於執行教學、指導、

訓練、評鑑、管理、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而有地位、知識、年齡

、或資源之不對等權勢關係時，與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

上，不得發展以性行為或情感為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；發現其與學

生之關係有惟前述之虞者，應主動迴避及陳報學校主管處理。

• §9校長或教職員工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，避免不受歡迎之
追求行為，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。

校內外教學活動及人際互動注意事項



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



•委員會任務
⚬ 整合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，擬訂性別平等

教育實施計畫，落實並檢視其實施成果。

⚬ 規劃或辦理教職員工生及家長性別平等教

育相關活動。

⚬ 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、教學及

評量。

⚬ 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侵害及性

騷擾之防治規定，建立機制，並協調及整

合相關資源。

⚬ 調查及處理與性平法相關之案件，並調查

性騷擾防治法及性別平等工作法之性騷擾

申訴案件。

⚬ 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。

⚬ 推動本校相關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

育與社會教育。

⚬ 其他關於學校或本校相關社區之性別平等

教育事務。

當然委員5人

專家委員1人

學生委員2人

教師委員6人

主任委

員

校長



校園性別事件處理



知悉通報

本校教職員工知悉疑似校園性別事件

教職員工以口頭或填寫校安事件告

知單，告知校安中心(分機2000)

校安中心值班人員向教育部進行校

安通報(線上)



• 事件發生時，請告知當事人教職員有通報之義務，校安通報均會去識別化，

僅會註記事件發生時間、地點及行為樣態，不會洩漏個資，請學生安心。

• 校安通報不等於申請調查，如同學有申請調查需求，可向性平會申請。

• 若當事人表明僅願接受您的協助，仍應知會學校性平會專責人員，並學生性

平會人員將會主動聯繫告知相關法律規定與可協助處理之範疇。

• 事件發生後除安撫當事人情緒外，無需對事件表達太多個人看法及建議。

• 校園性別事件樣態複雜，處理時需具性別敏感度與專業性(含相關法規的適
用)，切勿自行處理。

• 若有相關證物請協助保留並移交性平會。

• 若為媒體公開疑似性平事件或媒體採訪，請統一由秘書室發言。

知悉通報相關小提醒



處理流程



教師疑涉校園性別事件

• 教師涉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服務學校應於知悉之日

起一個月內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免報主管機

關核准，暫時予以停聘

• 教師涉有其他情形，服務學校認為有先行停聘進行調查

之必要者，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，免報主管機

關核准，暫時予以停聘



職員工疑涉校園性別事件

• 職員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確認有下列事項之一屬實

者，予以解聘或終止契約關係：

一、有性侵害行為。

二、違反性別平等相關法規，且情節重大。

• 職員涉前項各款校園性別事件時，於調查期間，應經性別

平等教育委員會決議令其暫時停職。(調查期間暫時停職)



與學生互動避免性騷擾注意事項

• 教學中需碰觸身體任何部位前，請充分說明原因並徵求學生同意，

即使是同性。

• 課程、教材、作業或考試中，避免涉及不受歡迎的性或性別相關內

容。

• 課堂舉例時不以特定學生為例，避免標籤，防止敵意環境性騷擾。

• 拍攝團體照時先站定位，不主動靠近或觸碰學生（例如搭肩、靠在

頭上）。

• 避免接送學生，如有必要，請先向主管報告並說明原因。

• 避免和學生單獨待在密閉空間。

• 避免在課堂發表對特定性別／性別特質／性傾向的看法。

• 遇學生追求時，建議及時向主管報告，尋求協助。



自保小提醒
不要覺得

• 「開玩笑/口誤/我只是.../我們關係很好，所以這樣應該沒關
係...」可以成為開脫的理由

• 留意他人對自己言行的反應，才能避免惹禍上身

• 尊重他人，注意言詞和態度，不貶抑任何性別

• 尊重他人身體自主權！



性別友善相關權益



為促進工作平等措施受雇者有以下權益：

• 生理假、產假、安胎假、產檢假、陪產檢假、陪產假、家庭照顧假

• 孕期工作內容調整(勞基法第51條)
• 子女未滿三歲工作時調整、未滿兩歲哺/集乳時間
• 子女未滿三歲育嬰留職停薪

• 參考人事室考勤管理辦法

性別友善保障



• 哺/集乳室：位於第一醫學大樓三樓，每次申請以一個月為
單位(洽總務處)、台塑企業文物館六樓(單次借用)

• 托兒設施：長庚科技大學設有實驗幼兒園托育2-6歲幼童(
洽長庚科技大學幼兒園)

• 免費提供急需之多元生理用品

• 孕婦及親子友善停車格

• 友善廁所

• 校園關懷地圖(含夜間安全建議路線)

性別友善措施



THANK YOU


